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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 

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.本次签署的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》仅为意向性协议，旨在表达各方的合作

意愿及初步商洽结果，并非最终交易方案，具体交易方案及相关交易条款以协议

双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为准。 

2.目前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，交易方案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，

本次交易需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。本

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3.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。本次资产出售预计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框架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

2020年1月16日，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

司”）与北京鼎力建筑工程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鼎力”）签署了《股权转让框

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，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公司持有成

都新承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承邦路桥”）100%股权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次资产出售预计构成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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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资产重组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

1.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成都新承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码：91510100350663592A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张仁伟 
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15年7月21日 

注册地址：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10号1栋1单元5层514号 

经营范围：公路工程、桥梁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2.股权结构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持有新承邦路桥100%股权。 

3.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不存在为新承邦路桥提供担保、委托其理财的

情况，新承邦路桥亦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。 

4.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合并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19年9月30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8年12月31日 

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87,983.70 82,519.79 

负债总额 85,581.18 82,273.44 

净资产 2,402.52 246.36 

项目 
2019年1-9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8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- - 

营业利润 -725.84 -732.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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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 -725.84 -732.78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量净额 

-3,970.52 -16,498.13 

（二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.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北京鼎力建筑工程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码：91110229103030982G 

企业类型：集体所有制（股份合作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钱志良 

注册资本：2195.3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1993年4月30日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 

经营范围：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；土石方填挖；机械施工。（企业依法自

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

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2.关联关系说明：本公司与北京鼎力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.本公司与北京鼎力未发生除本次交易以外的其他业务。北京鼎力不是失信

被执行人。 

（三）《框架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.协议各方 

甲方（出让方）：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北京鼎力建筑工程公司 

2.转让标的资产 

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为出让方持有的成都新承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100%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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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。出让方同意将标的资产转让予受让方，受让方同意受让。 

3.交易方式 

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为协议转让方式。 

4.交易价格 

协议双方一致同意，本次交易价格将以甲方聘请的评估师事务所针对标的资

产的评估结果（以2019年0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）为基础，经双方协商并最终在

附生效条件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确认。 

5.支付方式 

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，具体由双方在附生效条件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

详细约定。 

6.期间损益 

协议双方一致同意，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（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

让工商变更登记之日）期间产生的收益以及其他原因产生的权益变动，导致标的

资产净资产净增加额由乙方全部享有，产生的亏损以及其他原因产生的权益变

动，导致标的资产净资产净减少额由乙方承担。 

7.标的资产交割 

协议双方一致同意，标的资产交割由双方在附生效条件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

中详细约定。除本协议及未来双方签订的最终版附生效条件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

约定的甲方应继续履行的义务之外，自交割日起，乙方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，享

有与标的资产相关的权利、权益和利益，承担与标的资产相关的责任和义务。标

的资产的交割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，乙方应就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提供必要协

助。 

三、拟聘请中介机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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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尽快聘请

独立财务顾问、法律顾问、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如能顺利完成，公司将不再持有新承邦路桥股权，新承邦路桥将不

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本次出售资产对公司业绩产生的影响目前尚无法预

测，后续公司将根据实际交易情况进行测算。 

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股份发行，不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。本次资产出售

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，降低资产负债率，改善财务状况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《框架协议》仅为意向性协议，具体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并

最终在附生效条件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确认。公司将按照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。 

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

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


